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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 

终止日资产负债表 

2018 年 7月 25日 

人民币元 
 

3 
 

 

项目  

2018年7月25日 

(专项计划终止日) 

   
资产：   

银行存款  500,000.00 

其他资产  327,298,685.80 

    

资产总计  327,798,685.80 

   

负债：   

其他负债  33,000.00 

   

负债合计  33,000.00 

   

归属于专项计划份额 

 持有人的净资产：   

实收资金  4,799,725.66 

未分配利润  322,965,960.14 

   

净资产合计  327,765,685.80 

   

负债及净资产总计  327,798,685.80 

 

 

 

 

 

 

 

 

 

 

 

 

 

 

管理人： 

上海光大证券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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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项计划简介 

 

1． 基本情况 

 

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以下简称“本专项计划”)由上海光大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光证资管”或“计划管理人”)依照《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

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

和《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的约定设立，目的是将本专项计划

认购资金用于购买基础资产，并以该等基础资产及其管理、运用和处分形成的属于本专

项计划的全部资产和收益，按本专项计划文件的约定向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支付。 

 

本专项计划法定到期日为专项计划最晚结束的日期，即 2019 年 6 月 1 日。本专项

计划于 2016 年 7 月 12 日成立，向投资者发行资产支持证券 8,800,000.00 份，包含优

先 A 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5,720,000.00 份，优先 B 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2,552,000.00

份，次级资产支持证券份额 528,000.00 份，每份面值为人民币 100.00 元，本专项计划

设立日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880,000,000.00 元，业经毕马威华振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出具的毕马威华振验字第 1600428 号验资报告予以验证。本专项计划的

管理人为光证资管，托管人为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金华分行（以下简称“宁波银行”），

资产服务机构、原始权益人及差额支付承诺人为福建融信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融信集团”）。 

 

2． 清算原因 

 

根据《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及《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

持专项计划标准条款》中关于专项计划的终止与清算的相关规定，计划管理人向优先级

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支付了资产管理合同（《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标准

条款》、《融信集团购房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资产支持证券认购协议》、《融信集团购房

尾款资产支持专项计划说明书》共同构成专项计划管理人与认购人之间的“资产管理合

同”）项下应向其支付的全部款项，全部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行使提前终止选择权，

本专项计划于此事件发生之日终止。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本专项计划完成最后一次

分配，优先级资产支持证券已全部清偿完毕，全部次级资产支持证券持有人行使提前终

止选择权，因此计划管理人组织成立清算小组对本专项计划开始实施相关清算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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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专项计划简介(续) 

 

3． 清算起始日及资产支付日 

 

根据资产管理合同约定及本专项计划的计划管理人确定，2018 年 7 月 25 日为本

专项计划的终止日，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2018 年 8 月 8 日止期间为编制清算事项

说明的期间(以下简称“清算期间”)。 

 

二、 清算报表编制基础 

 

本专项计划的清算报表是在非持续经营的前提下参考《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编制的。自本专项计划终止日起，本专项计划项下的资产负债按清算价格计价。由于清

算报表性质所致，本清算报表中的资产负债表为截至本专项计划终止日的资产负债表，

并无比较期间的相关数据列示。 

 

三、 清算情况 

 

清算组在清算期间对本专项计划的资产、负债进行清算，全部清算工作按照清算原

则和清算手续进行。具体情况如下： 

 

1. 资产处置情况 

 

1） 本专项计划终止日货币资金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全部为活期银行存款。 

2） 本专项计划终止日其他资产为人民币 327,298,685.80 元，全部为福建融信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融信集团”)转让的应收账款资产，将于清算完成

后返还本专项计划次级份额持有人。 

 

2. 负债清偿情况 

 

本专项计划终止日其他负债为应付审计费人民币 33,000.00 元，将于清算完成后

支付。 

 

3. 持有人权益情况 

 

本专项计划终止日的持有人权益全部为次级份额持有人权益，持有人权益于清算

起始日为人民币 327,765,685.80 元，清算期间在扣除清算期间损益后于清算完成后返

还本专项计划次级份额持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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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清算情况(续) 

 

4. 清算期间清算损益情况 

 

项目 

 

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 

至 2018 年 8 月 8 日止期间 

一、清算收入  

利息收入 

 

53.42 

二、清算净损益 53.42 

 

注：利息收入，系计提的自 2018 年 7 月 26 日至 2018 年 8 月 8 日止期间的应收

利息，以清算完成后宁波银行实际结息金额为准。 

 

四、 资产处置及负债清偿后的剩余财产分配情况 

 

于 2018 年 7 月 25 日清算完成前，本专项计划剩余财产金额为人民币

327,798,685.80 元，其中，银行存款为人民币 500,000.00 元，在扣除审计费人民币

33,000.00 元后，将于清算完成后分配给本专项计划次级份额持有人融信集团。其他资

产人民币 327,298,685.80 元将于清算完成后返还给本专项计划次级份额持有人融信集

团。 
















